附件2

象山区林长年度任务清单制度

第一条根据象山区委、象山区人民政府印发的《象山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为聚焦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和林业生态建设重难点问题，持续有效实施林长制，推进壮美桂林建设，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区级。
第三条【解释说明】 区级建立“1+N”林长年度任务清单制度。“1”代表全区一张总清单(区级林长任务清单），“N”代表副林长一人一清单。总清单中的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个人，个人清单中的任务不局限于总清单中的任务。

第四条【内容要求】 林长年度任务清单编制要遵循把全局、解难题、抓重点的原则，以完成上级部署下达的任务为前提，内容主要为上级统一部署和本地谋划开展的涉林重点工作、本地谋划推进的重大生态工程、本地需要解决的涉林难点问题等。
第五条【编制要求】 区级林长任务清单由市林长办公室制定。副林长个人任务清单由区林长办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制定。

第六条 乡级林长任务清单由区林长办根据市林长办下发的区林长任务清单并结合各乡（街道）实际制定下发。

第七条 林长年度任务清单编制完成后，要报上一级林长办公室审核备案。

第八条 林长年度任务清单内容应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并定期通报任务完成进度，接受监督。

第九条 林长年度任务完成情况作为林长年度考核最主要的内容，按有关规定进行考核，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象山区林长办公室负责解释。2022年6月24日发布的《象山区林长年度任务清单制

度》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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